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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觀光遊樂業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檢查紀錄表 

觀光遊樂業名稱：頑皮世界 

檢查日期：109年 10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檢查單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檢查人員：白忠銓  陳玥伶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李雅萍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邱燕玲  莊哲維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徐銘顁  廖聰順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鄭婉靖  陳秀梅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王怡仁  吳珮吟 

          臺南市政府法制室                         龔俊維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王琮賢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黃忠一  殷介賢  邱子玲  楊金峯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情形 
地方政府

權管單位 

一、旅遊安 

全維護 

(一)觀光遊

樂設施

安全 

 

 

觀光遊樂業依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九

條規定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之服務項

目，依下列方式辦理檢查。 

1. 機械遊樂設施（依建築法及機械遊樂

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等法規之規

範）。 

2. 水域遊樂設施（依觀光遊樂業水域遊

樂設施檢查項目及檢查基準注意事項

等法規之規範）。 

3. 陸域遊樂設施（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

條例等法規之規範）。 

4. 空域遊樂設施（依熱氣球載人飛航活

動或繫留作業等法規之規範）。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遊樂設施。 

 

 

 

 

 

 

1. 已依規定辦理機械遊樂設施

定期安全檢查申報。 

2. 水域遊樂設施依規定設置警

告牌。 

3. 陸域遊樂設施依規定辦理。 

4. 無空域遊樂設施。 

5. 兒童遊戲場設施均依規定辦

理備查及管理。 

 

 

依地方政

府權責分

工 

(二)建築管

理 

1. 建築物之合法使用及管理。 

2. 衛生設備數量符合相關規範。 

3. 無障礙設施及男女公廁比例等設施設

置情形。 

建築物各項檢查包含公安、衛生

設備無障礙設施等尚符。 

建管主管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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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安

全 

1.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及保養紀錄。 

2.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及維護保養情形。

（抽查現場消防安全設備是否依規定設

置並保持堪用） 

3.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紀錄。（填最近

一次檢修申報日期為 108 年 9 月 24

日） 

4. 是否遴用防火管理人、擬訂消防防護計

畫書及定期實施自衛消防編組。（填最

近一次舉辦日期為 108年 9月 20日） 

5. 是否依規定使用防焰物品。 

1. 檢修申報 109.05.06。 

2.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日期

109.03.22。 

3. 窗簾 E-170034、布幕 E-

170012 及 AE-160055，皆依

規定。 

消防主管

單位 

(四)建立緊

急救護

及救難

系統 

1. 訂定緊急救護計畫(含：大量傷病患緊

急救護及救難系統)，報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2. 定期辦理緊急救護訓練。 

3. 救護人員之配置情形。 

4. 設置常設救護站及相關救護器材 (含

AED)。 

5. 舉辦大量傷病患緊急救護及救難演習。

（含、填舉辦日期、演習計畫、演習照

片及事後檢討會議紀錄） 

6. 是否已彙整意外事件之處置資料，且建

立檢討對策。 

1. 緊急救護計畫已於 109 年 4

月 6 日函送本局備查。 

2. 109 年 3 月 22 日完成

CPR+AED 訓練。 

3. 救護技術員 2 名參加本局

109 年 7 月 1 日複訓課程(書

面佐證)。 

4. 抽查「歡樂年華」AED 及簡

易救護箱，效期均有效且功

能正常。 

5. 109 年 10 月 7 日辦理大量傷

病患演練(電氣爆炸情境)計

畫，照片及檢討會會議紀錄

皆有。 

6. 意外事件逐案紀錄追蹤及檢

討。 

衛生主管

單位 

(五)餐飲環

境衛生 

1. 食品標示、餐飲衛生符合法令規定。 

2. 廚房應維持整潔衛生。 

3. 從業人員應每年至少接受 1 次健康檢查

並保有紀錄，工作時注意衛生。 

4. 各項器具應合衛生基準。 

5. 原材料、食材儲存環境及管理情形。 

1. 烹飪區之牆壁窗邊部分斑

駁，建議修繕。 

2. 抽油煙設備上方壁面有破

洞，建議 修繕。 

3. 舀米杯用畢應歸還。 

衛生主管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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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警

政業務

及案件

預防措

施 

1. 與轄區警察機關(含分局、派出所)等聯

繫窗口建立情形。 

2. 裝設監視錄影設備情形。 

(1) 重要出入口裝設情形。 

(2) 普及率情形。 

(3) 設備運作情形。 

(4) 設備辨識度情形。 

(5) 資料保存期限情形。 

(6) 專人保管及操作情形。 

3. 竊案、遺失(拾得)物或其他事件處理標

準作業流程(SOP)訂定情形。 

4. 交通應變(疏導)計畫訂定情形。 

5. 員工教育訓練計畫及執行情形。 

6. 其他與警政業務相關作為辦理情形。 

監視錄影設備均有提升，仍希望

普及率再加強提升。 

警政主管

單位 

(七)職業安

全衛生 

1. 職業安全衛生辦理情形。 

2.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3. 自主管理辦理情形。 

4. 承攬商安全管理。 

5. 是否所屬勞工、承攬人或承攬人所僱勞

工發生職業災害傷亡者。 

均依規定辦理。 勞安主管

單位 

二、環境整

潔美化 

(一)環境清

潔及垃

圾處理 

 

 

1.劃分清潔責任區域，管理人員每日巡

視，周圍環境保持整潔。 

2.植栽美化減碳執行成效良好。 

3.水域保持清潔。 

4.垃圾妥善處理並定時清運。 

5.實施垃圾分類。 

均依規定辦理。 環保主管

單位 

(二)污水、

廢水 

1. 廢水、污水妥善處理。 

2. 污水處理設施有專人維護管理。 

3. 排水溝定期疏掃。 

4. 水資源有無回收再利用。 

均依規定辦理。 環保主管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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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廁 

 

1. 衛生設備符合相關規範。 

2. 管理人員每日督導巡視並做檢查紀錄。 

3. 公廁整潔、無積水、無惡臭。 

4. 各項設備維護良好，清潔工具妥善儲

藏。 

5. 公廁建檔管理情形。 

6. 推動衛生紙丟馬桶作法（含張貼「衛生

紙請丟馬桶」提醒標語、廁間提供衛生

紙或公廁周圍十公尺販賣機全面改販賣

衛生紙、廁間內設置加蓋垃圾桶、提供

優質及衛生舒適之如廁空間）。 

1. 加強清潔頻率及人員清潔教

育訓練及傳承，以維持公廁

清潔度。 

2. 每廁間需備有簡易清潔工

具。 

3. 有設白鐵扶手之廁所需加強

保養。 

4. 親子廁及無障礙廁間，需設

置掛勾或置物平台。 

環保主管

單位 

三、遊樂業

者管理 

(一)投保公

共意外

責任保

險額度 

 

 

1.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額度是否符合法

令規定。 

2. 是否將每年度投保之責任保險證明文

件，報請地方觀光主管機關備查。（填

文號：    ） 

3. 保險單有效期間。（填○年○月○日） 

 

 

1. 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額度。 

2. 於 109 年 1 月 21 日南市觀業

字第 1090066511 號函准予備

查。 

3. 保險單有效期間自 109 年 1

月 24 日至 110 年 1 月 24

日。 

觀光主管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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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者經

營管理 

1.觀光遊樂業經營之觀光遊樂設施，應符

合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之規定，並以主管機關核定之興辦

事業計畫為限。 

2.舉辦特定活動者，於三十日前檢附安全

管理計畫，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3.依「觀光遊樂業水域遊樂設施檢查項目

及檢查基準注意事項」需配置合格救生

人員及救生器材，並報地方觀光主管機

關備查。 

4.針對觀光遊樂設施之管理、維護、操作

及救生人員實施訓練、建立標準作業程

序，作成紀錄並建檔。 

5.針對主管機關及考核委員前年度所提缺

失及建議事項，改善經營情形具體且良

好者。 

6.有無發生意外事故致遊客死亡者。 

7.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觀光遊樂業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等規

定。 

均依規定辦理。 觀光主管

單位 

(三)危險地

區 

1. 危險地區劃定及標示。 

2. 設立禁制、警告標誌或裝設護欄。 

3. 管制措施。 

4. 通告遊客週知。 

均依規定辦理。 觀光主管

單位 

四、遊客服

務 及 設

施 維 護

管理 

(一)消費資

訊與權

益 

 

 

 

 

1. 商品應公開標價，價格合理。 

2. 設置消費者服務專線。（填客訴電話

號碼為：0800810220）並標示全國消

保專線：1950。 

3. 妥適處理消費者申訴案件，並持續改

善。 

4. 營業時間、收費、服務項目、遊園及

觀光遊樂設施使用須知、保養或維修

項目公告於售票處、進口處、其他適

 

 

 

均依規定辦理。 

 

 

 

消保或觀

光主管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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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明顯處所及網站。 

5. 依公告規定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

得記載之事項辦理。 

6. 網站服務及其資訊維護情形。 

(二)指示標

誌 

1. 妥設指示標誌。 

2. 內容正確適當。 

3. 字體清晰整潔。 

均依規定辦理。 觀光主管

單位 

(三)停車場 1. 停車空間適當。 

2. 停車場保持平整。 

3. 標示明顯。 

4. 停車秩序良好。 

5. 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6. 鋪面維護及綠化。 

7. 照明設備與監視系統。 

尚無違反規定。 交通主管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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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一)機械遊樂設施定期安全檢查期限為 109年 11月 15日，請記得辦理。 

(二)鯉躍龍門座椅有些微破損，建議修復，避免影響使用。 

(三)藝術館旁無障礙廁所內活動扶手有搖晃情形。 

(四)無障礙標示可以加強 a.轉彎處要有廁所外也要有 b.標示內容圖樣可以配合更新。 

(五)通路平整度可以加強(入口處及企鵝旁) 

二、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符合規定，無缺失。 

三、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一) 針對意外事件民眾建議事項，可於主管會議報告討論，研議建議合理性及園區可改善措

施或方案，於會議記錄或意外事件紀錄表中呈現。 

(二) 烹飪區之牆壁窗邊部分斑駁，建議修繕。 

(三) 抽油煙設備上方壁面有破洞，建議 修繕。 

(四) 舀米杯用畢應歸還。 

四、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監視錄影設備均有提升，仍希望普及率再加強提升。 

五、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一)109年上半年缺失有確實改善。 

    (二)建議 1.遊園車每日操作紀錄表簽核要落實 2.工作守則 CH9發生職災通報事項請根據職安 

        法第 37條修訂。 

六、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加強清潔頻率及人員清潔教育訓練及傳承，以維持公廁清潔度。 

    (二)每廁間需備有簡易清潔工具。 

    (三)有設白鐵扶手之廁所需加強保養。 

    (四)親子廁及無障礙廁間，需設置掛勾或置物平台。 

七、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一)樂園區身高限制設施，部分身高牌不明顯。 

    (二)發行禮劵尚符合現行觀光遊樂業商品(服務)禮劵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之事項， 

        惟 110年 1月 1日生效商品(服務)禮劵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之事項，有部分不 

        符，建議於 110年起發行之禮劵改進。 

    (三)建議公共意外險如有出險或保險公司拒賠紀錄，請一併建檔。 

八、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有關園區停車場專用停車位，請園方多宣導，未符停放資格者請勿占用。 

九、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一)本府 109年上半年檢查缺失均已改善。 

(二)本府社會局於 109年 12月 7日及 14日辦理 2梯次的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人員訓練研 

    習，請園區務必派員參加。 

(三)貴園區因三立團隊加入，行銷推廣著有績效，在疫情期間遊客數逆勢成長，值得嘉勉。 

(四)園區自 100年起已連續 8年榮獲交通部觀光局特優等獎項，希望 109年也能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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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觀光遊樂業經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者，除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

續營業者，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2. 經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且危害旅客安全之虞者，在未完全改善前，得暫停其設施或設備一部

或全部之使用。 

 


